
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23号
申请人:刘某某  委托代理人：王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
住    所：通化县公安局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公安局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终止决字﹝2024﹞2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于2024年3月25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通化县公安局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终止决字﹝2024﹞2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4年3月12日，申请人在二幼接女儿回家，从桥头站上公交2路车，司机刘某让申请人给孩子买半票，因为申请人没有5角钱，司机让申请人下车，申请人没有下车，司机逼申请人买5角钱的票，不买车就不走了，乘客给买不行，就必须申请人本人买，申请人没有零钱，把申请人扣在车上送去通化县客运站，申请人与孩子都被冻感冒。
被申请人称：
2024年3月15日，通化县快大茂镇居民刘某某报警称：2024年3月12日，在通化县电影院站点其遭到通化县2路公交车司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经依法侦查，2024年3月12日下午14时许，申请人与其两个6周岁（1.2米以下)的孩子于快大茂镇西大桥桥头站点乘坐2路公交车，共投币一元，此班2路公交车司机刘某认为申请人违反规定，其可以免费携带一名儿童，第二名儿童需要买半价票，于是司机刘某让申请人补交一张半价票5角钱，申请人不肯，于是刘某将车停到电影院站点不再行驶，期间公交车车门始终处于打开状态，车内其他乘客陆续下车，申请人与其两个孩子不肯下车，后刘某将其母子三人拉到通化县客运站，司机刘某先行开车回到客运站站内，期间公交车车门仍然处于打开状态，申请人与其两个孩子仍没有下车，后申请人母亲和客运站经理将申请人母子接走。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司机刘某不让其下车，把其母子三人扣在车上，并要求撤销通化县公安局快大茂派出所送达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经查明，司机刘某在将公交车停在电影院站点和客运站期间，其在下车后，并未将车门给关上，也未阻止申请人母子三人下车，不存在司机刘某将其母子三人扣在公交车上情况，也未限制申请人母子三人的人身自由，司机刘某也无其他违法行为，无违法事实发生，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已对刘某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案终止调查。
被申请人提供证据：案件卷宗复印件一本
经审理查明：
2024年3月12日，申请人在乘坐2路公交车时，因购票问题与司机产生矛盾，申请人认为司机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于2024年3月15日进行了报警；被申请人受案后，经过调查，认为此案不存在违法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该案进行终止调查；申请人不服该决定，于2024年3月25日，申请了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被申请人作为通化县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依法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治安案件的法定职责。
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公交车司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人必须是故意的，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为目的，并且实施了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本案中公交车司机因为工作职责提醒申请人购买车票，申请人在没有购票的情况下，司机将公交车停至路边，整个过程车门一直没有关闭，司机也没有阻止申请人下车的行为，申请人也自认在车上没有下车，是要等其母亲来接。上述事实有申请人陈述和申辩、电子视频证据等证据证实，被申请人认为没有违法事实作出案件终止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三、被申请人于2024年3月15日受案后，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调查取证、作出案涉终止调查决定并送达等程序，终止调查程序合法。
四、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综合调查事实，认定违法嫌疑人的行为不存在违法事实，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通化县公安局作出的通县公（快）行终止决字﹝2024﹞2号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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